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９，９３０，４８８．６９ １，１３５，１３０，４０１．２５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０，８９１，６２６．３８ １６７，２３９，２００．４６ １，１３１，８９６，１０４．４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２，１９５，７８８．５５ －２，１９５，７８８．５５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９，９３０，４８８．６９ １，１３５，１３０，４０１．２５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０，８９１，６２６．３８ １６５，０４３，４１１．９１ １，１２９，７００，３１５．９４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２８，２０１，３８７．７９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２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４，８８７，０７６．７８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１

（

一
）

净利润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２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２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１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１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２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２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１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１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４，５６８，１２２．４４ １９８，１３１，８７６．４８ １，１６６，４６５，２７６．５７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９，９３０，４８８．６９ １，１３５，１３０，４０１．２５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２，２１５，３１０．１７ ７２０，９６１．９８ １，１２８，１３６，１８４．７１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０，８９１，６２６．３８ １６１，７４４，２４１．９６ ８８５，９４７．００ １，１２７，２８７，０９２．９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２，１９５，７８８．５５ －２，１９５，７８８．５５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２，２１５，３１０．１７ ７２０，９６１．９８ １，１２８，１３６，１８４．７１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０，８９１，６２６．３８ １５９，５４８，４５３．４１ ８８５，９４７．００ １，１２５，０９１，３０４．４４

三
、

本年增减变动金
额

（

减少以
“－”

号填
列

）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２７，７８６，４７５．２５ －５９，４４９．５０ ３０，８６０，５１３．２８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２，６６６，８５６．７６ －１６４，９８５．０２ ３，０４４，８８０．２７

（

一
）

净利润
３０，９１９，９６２．７８ －５９，４４９．５０ ３０，８６０，５１３．２８ ３，２０９，８６５．２９ －１６４，９８５．０２ ３，０４４，８８０．２７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３０，９１９，９６２．７８ －５９，４４９．５０ ３０，８６０，５１３．２８ ３，２０９，８６５．２９ －１６４，９８５．０２ ３，０４４，８８０．２７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
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３，１３３，４８７．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５４３，００８．５３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
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４，５６８，１２２．４４ １９０，００１，７８５．４２ ６６１，５１２．４８ １，１５８，９９６，６９７．９９ ３４５，２３８，７８１．００ ４６８，５２６，４９６．６５ １５１，４３４，６３４．９１ １６２，２１５，３１０．１７ ７２０，９６１．９８ １，１２８，１３６，１８４．７１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单位：元

(

上接

B77

版

)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尹光志（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尹光志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崔忠泽，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崔忠泽（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崔忠泽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李燕萍，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李燕萍（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李燕萍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余玉苗，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

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

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

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

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余玉苗（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

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

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余玉苗 （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４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 对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山轻机”或“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

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在进行仔细核查并问询管理层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没有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联方资金往来，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京山轻机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借款

２．２６

万元，亦属经常经营所需，且金额较小，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未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公司能够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事项，没有为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及本公司持股

５０％

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

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也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内的对外担保事项。

二、 独立董事对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京山轻机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常年会计审计机构事宜，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此次续聘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常年会计审计机构属正常续聘，对此表示同意。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需与部分关联方发生业务往来，亦是正常的经营行为。 该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

负面影响，并且有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保证零部件的及时供应和产品质量。 经对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具

备履约能力。 该关联交易坚持公允原则，以市场价和有利上市公司价格执行，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发生。

四、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

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此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制度》、《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０

派

０．３５

元（含税）、不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我们认为此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未分配资金用途和使

用符合公司发展情况和规划。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修订、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已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内部控

制制度体系。 上述建立健全完善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进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

等方面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规范有序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六、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公司报告期内，严格执行证券投资管理的规定，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努力降低风险，规范运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收益。

七、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候选董事的意见

我们对

７

名第七届董事候选董事人员的任职资格、任职条件等进行了审核，认为

７

名候选董事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

人员作为候选董事提交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八、关于进行投资和委托贷款的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设

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关于合资设立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议案》、《京山轻机关于委托贷款的议案》 进行

了认真的审议，并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现金流量和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审核。 同时，在向公司管理层认真调查

了本次投资事项的操作方式、资金管理、公司内控等控制措施后，就公司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利用自有资金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设立投资公司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

合资设立公司是为了进一步提高铸件产品的加工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提高经营效益。 上述投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因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并将督促公司严格按照有关内控制度进行相关投资，控制风险。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尹光志

独立董事：崔忠泽

独立董事：李燕萍

独立董事：余玉苗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４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尹光志、崔忠泽、李燕萍、余玉苗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湖北京山轻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七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

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

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

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

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

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

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

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

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

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关于合资设立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以货币出资

２５００

万人民币与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峻工贸”）和自然

人张文广先生合资设立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名称以最终注册为准，下称“湖北京峻”）。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合资设立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贸易与投资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公司主营汽车零部件的制造与销售以及汽车、润滑油、

汽车辅料等产品的销售，目前下辖两家分公司，十家子公司，拥有员工

１２００

人。 该公司现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东风客车底盘有限公司 、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的主要销售代理商。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埃索及美孚润滑油产品

湖北地区授权经销商，德国

ＷＡＢＣＯ

公司汽车控制系统系列产品湖北总代理等。 公司旗下北辰、湛卢、雷迪特、安捷朗、精工等公司生产的动

力转向机、铝压铸件、铝水箱、汽车电器、精密加工等产品，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现已成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奇瑞汽车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和力帆汽车有限公司等多家汽车企业的主要供应商。

张文广先生现为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精工分公司的总经理。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湖北京峻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暂定，以最终注册为准）

２

、公司所在地：湖北省京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３

、投资规模：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投资方和投资比例：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２２５０

万元，占

４５％

。

自然人张文广先生，以现金出资

２５０

万元，占

５％

。

５

、法人代表：李健

６

、经营范围：各类机械用铸件的技术研发、机械加工、市场开发与售后服务；相关产品的自营出口等。 （以最终注册为准）

７

、投资资金来源：自筹。

四、拟签订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与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和张文广先生的初步协商，达成初步意向，具体合同将在公司董事会会议通过后签订。 意向如下：

１

、投资金额：公司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湖北东峻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２２５０

万元，张文广先生出资

２５０

万元。

２

、支付方式：公司董事会通过后，三方共同签订正式合资协议，协议签订后

１５

日内，三方将资金一次性出资到新设公司。

３

、新设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初步安排：董事会成员人数在签订具体合同时确定，初步商定按出资比例派遣董事，董事长由

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东峻工贸委派的董事担任。经营管理机构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构成。总经理由东峻工贸推荐，董

事会聘请；财务总监由公司推荐，总经理认可，董事会聘请；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或从三方推荐的候选人员中优先录用，董事会聘请。

４

、违约条款、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以及合同中的其他重要条款等授权公司管理层在签订具体合同时三方共同协商确定。

五、 设立湖北京峻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湖北京峻公司的目的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完成年产

１０

万吨汽车铸件生产线建设项目第一期工程，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可完成

３

万吨的产销目标， 为更好地提高公司加工

水平和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公司拟与东峻工贸等合作设立公司，充分利用双方的研发、制造、市场和人脉资源，共同开拓市场，加快

各类机械用铸件的技术研发力度，提升机械加工能力和市场开发与售后服务能力，

２０１１

年公司铸造项目达到产销

３

万吨铸件的能力后，配合

精密铸造项目，顺利完成产品升级，推动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形成。

（二）存在的风险

１

、市场风险。 虽然目前汽车市场仍然保持了

１０％

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市场也随时可能出现增速下降、停滞或萎缩，对汽车铸件的销售产

生不利影响。对此，作为新进企业，公司将加倍重视市场调研和跟踪，加强市场开拓力度，争取进入多家主机厂的供应商行列，保持销售市场

的稳步发展。

２

、经营风险。 公司设立后，将对各项设备进行采购和安装，招聘人员等，本项目建成后是否能够尽快达到预计生产能力和加工水平，也

存在一定的风险。 对此，公司将加强人员配备，加快设备选型和安装，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切实提高经营水平，保证产品质量。

（三）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提高汽车铸件的加工能力，能够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并通过强强联合，缩短公司产品的市场开发时间，提高产

品的销售能力，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本次投资完成后，根据公司的预测，将增加公司利润，但由于投资金额不大，对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大

的影响。

六、湖北京峻公司投资计划

（一）时间安排

本项目建设期初步安排为

１

年。 具体进度安排如下：

１

、准备阶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进行可行性研究，落实资金。

２

、项目落实阶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报董事会批准后，按有关规定成立公司。

３

、投产阶段：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完成相关设备的采购、安装调试，完成产品的试制工作，批量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完成

５００

吨

／

月机加工能力的建设；并完成客户对新公司质量体系认证等配套资格等方面资质的论证。

（二）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公司成立后，预期

２０１１

年铸件加工能力达到

６０００

吨；根据铸造项目二期和三期的进度和公司发展需要，决定是否再追加投资提高铸件

加工能力。 现阶段总投资为

５００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６０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２０４０

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资金来源为：股东投入的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如需其他资金，则申请银行贷款。

七、经济效益预测和分析

经公司预计，本项目各项财务盈利能力指标较好，总投资年收益率为

１８．２１％

，投资财务内部年收益率

１３．０３％

，全部投资回收期分别为

６．０４

年（静态）和

７．３３

年（动态）（含

２０１１

年投资建设期），盈亏平衡点为

５３．９０％

。

八、其他

目前，公司拟合资设立湖北京峻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分阶段详细披

露项目进程。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京山轻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０

关于设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拟以货币出资

１．５

亿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名称以

最终注册为准，下称“投资公司”）。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第六届十八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３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本公司是投资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京山轻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

２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公司出资比例占

１００％

；

３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４

、拟定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项目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及投资咨询。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

经营的除外，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必须取得相关批准后，按照批准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以上事项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５

、法人代表：李健。

６

、注册地：京山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轻机工业园。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 设立投资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主要目的

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经济结构，提高投资水平和专业能力，公司拟设立投资公司，将公司证券投资等业务逐步转移到新设投资公司，提

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实现企业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２

、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经营与管理、市场等多方面的风险，如果不能达到投资目的或产生投资损失，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管理层将建立一整套投资管理制度和规范、合理的投资管理流程，积极控制风险。

３

、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投资公司，一方面有助于优化公司经济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增强公司对外投资能力，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

力。

六、其他

目前，公司拟成立投资公司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分阶段详细披露项

目进程。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１６５

人，实到

１６１

人，会

议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职工代表一致推荐田波先生、张成涛先生作为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田波先生和

张成涛先生将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与非职工代表监事一致。

简历：

田波先生，

４０

岁，硕士学历，历任车间副主任、主任、技术部设计科副科长、公司二厂副厂长、厂长，

２００１

年参加华中理工大学机械学院学

习，获工程硕士；

２００３

年至今历任武汉京丰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至今任京山轻机计划部部长。 田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０

股，从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谴责，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成涛先生，

３８

岁，大专学历，

１９９４

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京山轻机铸造厂铸造车间主任、副厂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任湖北雄韬

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今任京山轻机铸造分公司副总经理。张成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０

股，从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谴责，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委托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２

、委托贷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京山支行（简称：工行京山支行）

３

、借款方：湖北华尔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尔靓公司）

４

、委托贷款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万元人民币）

５

、委托贷款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预计，按签订合同日期确定）

６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５％

一、委托贷款概述

公司将自有资金陆仟万元人民币委托工行京山支行贷款给华尔靓公司，委托贷款期限半年，贷款年利率

１５％

。

该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贷款方基本情况

贷款方名称：湖北华尔靓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京山县新市镇大竹村

１

号

注册资本：

８

，

５７１．４３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跟祖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高纯度硅铁

公司情况：湖北华尔靓科技有限公司（前身先后为湖北省结晶硅厂、湖北省京山县山塔铁合金有限公司、湖北华尔靓浦项硅科技有限公

司），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批量生产高纯硅铁的企业，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列入第一批符合《铁合金行业准入条件》的企业之

一。 该公司拥有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

１

座和

８１００ＫＶＡ

矿热炉

９

台 、国际先进水平的检测设备

２０

多台（套）。 年产高纯硅铁

７

万吨，主要产品有“山塔”牌

系列高纯硅铁，其中高纯硅铁（

Ｓｉ－Ｔ１３

）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低钛高纯硅铁（

Ｓｉ－Ｔ１５

）通过省部级新产品鉴定。 公司具有自营进出口权，产品

除供应宝钢等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外，还出口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与宝钢、浦项等一批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多年来被宝钢、浦项制铁评为“

Ａ

类供应商”。

该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技术中心，拥有高纯硅铁的生产方法、矿热炉冶炼高纯硅铁的方法、矿热炉冶炼铁合金的方法及其所用

的碳质还原剂和一种痕量级高纯硅铁的生产工艺等四个国家发明专利；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

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山塔”牌中国注

册商标 ， “山塔”牌商标被评为湖北省著名商标 ，“山塔”牌高纯硅铁被评为湖北名牌产品。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公司被授予“全国钢铁工业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总资产

４２９０３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２３４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销售收入

３４６５８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３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预

计实现销售收入

６００００

万元，实现利润

３０００

万元。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委托贷款金款：

６０００

万元（大写：陆仟万元人民币）

２

、委托贷款用途：经营

３

、委托贷款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预计，按签订合同日期确定）

４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５％

。

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四、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给华尔靓公司，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华尔靓公司提供该公司位于京山县新市大道面积为

１２３

，

４６７．４６

平方米的土地（目前市价

１．２

亿元以上）作为抵押，有利于控制本次委托

贷款风险。另外，公司为控制风险，将每月到该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及时掌握第一手材料，根据情况变化进行决策，也将在具体合同签订

时予以重点说明。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整体效益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工行京山支行、华尔靓公司签署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

上接
B79

版
)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７４

）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２

层、

１５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网址：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

７５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办公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 孙名扬

联系人： 张宇宏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联系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７２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７６

）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上海市南京西路

７５８

号

２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张建华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联系人： 陈敏

业务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７７

）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二号莲富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 傅毅辉

联系人： 卢金文

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５１６１１４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３５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７８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外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

层

法定代表人： 李剑阁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６５

联系人： 王雪筠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２３８

、

０１０－８５６７９１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ｃｃｓ．ｃｏｍ．ｃｎ

（

７９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１０７

联系人： 楼斯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８０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 吴志明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６６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５０３６

联系人： 林洁茹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８１

）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８２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林义相

联系人： 潘鸿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４４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００

天相投顾：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ｊｉｊｉｎ．ｃｏｍ

（

８３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张志刚

联系人： 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８４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人： 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联系传真：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２８

客服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２０８

、

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４８９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８５

）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

１５５

号附

１

号红塔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况雨林

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９４２

传真：

０８７１－３５７８８２７

联系人： 刘晓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８６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办公地址： 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建武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４８８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联系人： 冯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８７

）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６／７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联系人： 谢项辉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０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１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８８

）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 （办公）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 翟璟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６７１１４１０／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

８９

） 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

１０１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永和路

１１８

弄

２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 贾绍君

联系人： 王伟光

电话：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６５３３０１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１１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ｘｚｓｅｃ．ｃｏｍ

（二）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彭越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６３０２７

联系人： 龚飒

（三）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３９

号建外

ＳＯＨＯ Ａ

座

３１

层

负责人： 王玲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０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１６３３８０

联系人： 宋萍萍

经办律师： 靳庆军 宋萍萍

（四）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东方经贸城安永大楼 （即东

３

办公楼）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 葛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３２２

、

０１０－５８１５２１４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 张小东、 王珊珊

联系人： 王珊珊

四、 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五、 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 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将运用增强型指数化投资方法， 通过严格的投资流程和数量化风险管理， 在对标的指数有效跟踪的基础上力求取得高于指数的投资收益率， 实

现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七、 标的指数

本基金以道琼斯中国

８８

指数 （简称道中

８８

指数） 为标的指数。

道中

８８

指数是第一个由全球指数编制机构道琼斯公司为中国大陆股票市场编制的指数， 由道琼斯中国指数中按照自由流通市值和交易流动性综合排名

的前

８８

名家上市公司构成。 为了准确代表投资者可实际交易的股票数量， 道中

８８

指数为挑选成份股而计算自由流通股本时， 排除了持股超过整个市值

５％

的

个人、 其它公司以及政府持有的股份。 道中

８８

指数每季度进行一次成份股的调整， 同时道中

８８

指数成份股缓冲区的建立将适当保证道中

８８

指数具有较低的

指数换股率。

道中

８８

指数以人民币元计算， 基期均为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数定为

１００

。

八、 业绩基准

本文中， 业绩基准与标的指数的定义相同。

九、 投资对象及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道琼斯中国

８８

指数的成份

Ａ

股及其备选成份股、 新股 （首发或增发）、 债券资产 （国债、 金融债、

企业债 、 可转债等债券资产） 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各类资产投资比例符合 《证券投资基金法》 的规定。

十、 投资风格

本基金的投资风格定位于增强型指数基金， 并选择了以市值代表性强、 流动性高为特色的道琼斯中国

８８

指数为基金投资组合的跟踪标的， 因此， 本基

金的投资组合具有大盘蓝筹指数组合的风格特点， 通过买入并持有的长期投资策略， 力争获取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资本市场收益。

十一、 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 以道中

８８

指数为基金投资组合跟踪的标的指数， 股票指数化投资部分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票， 增强部分主要选择

基本面好、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型企业的股票， 在控制与标的指数偏离风险的前提下， 力求取得超越标的指数的投资收益率。

１

、 资产配置

本基金以追求标的指数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为宗旨， 采用自上而下的两层次资产配置策略： 第一层， 资产类别配置， 确定基金资产在不同资产类别之

间的配置比例； 第二层， 股票和债券的个券选择与组合管理， 在不同类别资产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各资产类别中不同证券的配置比例， 在降低跟踪误

差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的双重约束下构建跟踪标的指数的投资组合。

在资产类别配置上， 本基金股票资产投资比例上限为

９５％

， 且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

５％

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２

、 股票资产配置策略

在股票资产的配置上， 本基金采用增强型指数化投资方法， 以成份股在标的指数中的权重为基础构建指数化股票投资组合， 并选择基本面好、 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价值型企业的股票对指数进行适度增强。

３

、 增强投资的标准

本基金增强部分的投资， 是指基于价值选股原则在对企业基本面情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在控制跟踪误差的基础上投资于核心竞争力增强， 投资

价值上升的股票。

本基金将充分利用投资研究团队在投资和研究方面的经验和实力， 对宏观经济走向、 产业发展演变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进行深入的分析， 对上市公司

未来业绩进行预测， 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进行分析。

４

、 债券资产的配置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为在跟踪误差与流动性风险双重约束下的投资。 本基金将以降低基金的跟踪误差为目的， 在考虑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构建债券投资

组合。

ａ

） 投资组合调整原则

本基金所构建的股票投资组合的调整原则包括： 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企业基本面情况的变化降低对基本面恶化

企业的投资比重， 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的投资比重； 还将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 申购赎回变动情况、 新股增发因素等变化， 对基金投资组

合进行适时调整， 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标的指数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差最小化。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为流动性风险约束下的被动式投资， 债券投资组合将根据组合对基金整体跟踪误差的边际贡献率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 本基金还将

根据法律法规中的投资比例限制、 申购赎回变动情况等变化， 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适时调整， 以保证基金净值增长率与标的指数间的高度正相关和跟踪误

差最小化。

ｂ

） 增强性投资管理的限度和控制

本基金的股票选择主要依据入选道琼斯中国

８８

指数的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且对标的指数成份股的投资不少于

６２

只， 对标的指数成分股以外的股票投

资不高于股票投资资产总额的

４０％

。

为控制由于增强型投资可能带来的过分偏离指数的风险， 本基金力求将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标的指数增长率间的年跟踪误差控制在

６％

。

十二、 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报告，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１

权益投资
８，１０２，７２５，９６６．３８ ８１．１５

其中
：

股票
８，１０２，７２５，９６６．３８ ８１．１５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５４５，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５．４７

其中
：

债券
５４５，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５．４７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１３，０６６，６２５．４１ １０．１５

６

其他资产
３２２，７３１，３７８．８８ ３．２３

７

合计
９，９８４，２７８，９７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２．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３

，

５０９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４

Ｃ

制造业
５５２

，

３２０

，

００５．８５ ５．５５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３２０

，

５４８

，

１４８．１３ ３．２２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１０９

，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８５４，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２，０７６，７００．００ ０．０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２８４，２００．００ ０．０２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２２６，４４７，４５７．７２ ２．２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３，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２６１，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４４３，８４８．００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５９０，３２５，７９６．８５ ５．９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６３１，６８４，５２０．６４ ６．３４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５，５２９，１４３，６２５．５２ ５５．５３

Ｊ

房地产业
６９０，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２１，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１１９，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７，３０８，７８４，４９６．８６ ７３．４０

２．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８７，４９８，１９８．５０ ４．９０

Ｃ０

食品
、

饮料
－ －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４８７，３５２，６９８．５０ ４．８９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 －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４５，５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７６，３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Ｅ

建筑业
９０，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１７９，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

Ｇ

信息技术业
－ －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２２５，５３９，０９６．６２ ２．２７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８０，５５７，６７４．４０ ０．８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７９３，９４１，４６９．５２ ７．９７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３．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１６，８００，０００ ９４３，４８８，０００．００ ９．４８

２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６４，１６５，９８２ ７９５，０１６，５１６．９８ ７．９８

３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４９，６０７，２７８ ６２４，５５５，６３０．０２ ６．２７

４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２６，４９７，５８８ ６０６，７９４，７６５．２０ ６．０９

５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４６，５４９，９１１ ５９６，３０４，３５９．９１ ５．９９

６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１１０，２４０，６９１ ５８９，７８７，６９６．８５ ５．９２

７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１００，２５９，９１８ ５０３，３０４，７８８．３６ ５．０５

８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８，２７１，４２３ ４３９，４２７，７２３．１５ ４．４１

９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４

１０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２５，０２５，９８２ ３９５，１６０，２５５．７８ ３．９７

３．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００００１２

南玻
Ａ ２４，６７６，０８６ ４８７，３５２，６９８．５０ ４．８９

２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３，９９９，８８９ ２１２，５５４，１０１．４６ ２．１３

３ ０００５９８

兴蓉投资
３，９０４，８８０ ８０，５５７，６７４．４０ ０．８１

４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７５５，７４７ １２，２４３，１０１．４０ ０．１２

５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６１，０１１ ７４１，８９３．７６ ０．０１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５４５，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５４５，７５５，０００．００ ５．４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４１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５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

２ １００１０１１ １０

央行票据
１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

３ ０８０１０４４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４ １００１０２１ １０

央行票据
２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

５ ０８０１０４７ ０８

央行票据
４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０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８．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０８８

，

６８５．７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２７０

，

３１９

，

４４６．０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３

，

８５０

，

７９４．４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５

，

４７２

，

４５２．６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２２

，

７３１

，

３７８．８８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８．５．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８．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３７７

兴业证券
１２，２４３，１０１．４０ ０．１２

新股锁定
２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７４１，８９３．７６ ０．０１

新股锁定
８．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

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１０．２６％ １．０８％ －１３．６９％ １．３１％ ２３．９５％ －０．２３％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１４２．８７％ １．３５％ ９６．９６％ １．３９％ ４５．９１％ －０．０４％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１１８．８６％ ２．０３％ １５０．５７％ ２．２９％ －３１．７１％ －０．２６％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５４．０２％ ２．１８％ －６５．３６％ ３．０４％ １１．３４％ －０．８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８２．４６％ １．９２％ ８４．２５％ ２．０１％ －１．７９％ －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１８．０１％ １．４３％ －１９．１８％ １．５８％ １．１７％ －０．１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２．２５％ １．６８％ １０２．１１％ ２．０１％ １９０．１４％ －０．３３％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投资交易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分红手续费；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基金运作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２％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的五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由基金管理人每日计算，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本条第（一）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４．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

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三）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

－

道琼斯

８８

精选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原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

理人在本基金成立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中，对基金管理人的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西藏同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更新

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４

、在“八、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部分，根据相关法规及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７

、在“二十二、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对服务内容的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８

、在“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列出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重要公告。

９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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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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